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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大 学 文 件 
 
 
   

 

云大研〔2013〕7 号 

 

 

云南大学关于印发《云南大学关于进一步 

加强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  经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现将《云南大学关于进一

步加强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根据《意

见》要求，做好我校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。 

特此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

 

云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2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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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学督导

工作的意见 
 

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云南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条

例（暂行）》（云大〔2012〕116 号），充分发挥研究生教学督

导在规范教学过程，指导教育教学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方

面的重要作用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，

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进一步提高对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

建立健全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，着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

量，是新形势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。开展研究

生教学督导工作，对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进行监督、检查、评

估和指导，有利于促进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，

提高教学管理水平；有利于增强导师的责任意识和质量意

识，提升导师队伍建设质量，形成良好的教风；有利于规范

研究生的学习、生活行为，激发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

性，形成良好的学风。 

各培养单位要把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做为坚持内涵发

展，努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，做为研究生教育

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，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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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立健全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保障机制 

1、学校研究生院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将校、院两级

督导组成员的工作津贴和相关工作经费分别纳入年度财务

预算，由校财务处统筹安排。 

2、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将督导工作列入议事日程，邀

请督导组组长参与相关工作的研究，听取督导工作情况汇

报。 

3、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指定学院研究生秘书负责联系

督导组日常工作，并为督导工作提供相关资料，创造必要的

工作条件。 

4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督导结果的应用，督导组形成的

督导意见，将作为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、评优、职称评审、

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立项等的重要依据。 

三、切实加强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和队伍建设 

1、校、院两级研究生教学督导组依据《云南大学研究

生教学督导工作条例（暂行）》（云大[2012]116 号）文件规

定开展工作。学校研究生院可根据研究生教学工作实际，对

教学督导工作任务做出相应调整。 

2、学校有计划地组织研究生教学督导学习研究生教育

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改革精神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研究生教

育发展的总体趋势，积极探索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的规律，

创新督导工作，提高督导工作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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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定期召开督导工作例会，及时研究和解决督导工作

中发现的问题。 

4、建立督导工作信息平台。通过建立“督导工作”网

站专栏，编印《云南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简报》，适时

公布督导工作情况。 

四、本实施意见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执

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云南大学文印中心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2 月 17 日印发 

 


